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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购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公司子公司武汉新城创置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新

城”）以人民币 16,861.48 万元购买武汉三江航天兴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三江航天”）持有的武汉鑫瑞隆祥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瑞

隆祥”）100%股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 交易概述 

鉴于鑫瑞隆祥合法拥有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航天兴隆国际二期地块的产权，

鑫瑞隆祥为三江航天拥有 100%权益的子公司。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公

司子公司武汉新城与三江航天签订《产权交易合同》，收购其持有的鑫瑞隆祥 100%

股权。产权交易完成后，武汉新城持有鑫瑞隆祥 100%股权及产权，并拥有鑫瑞隆

祥所持有的武汉市东西湖区航天兴隆国际二期地块 100%的权益，三江航天不再拥

有鑫瑞隆祥及其持有地块的任何权益。本次交易对价总额为 16,861.48 万元。 

二、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武汉三江航天兴隆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武汉市东西湖区柏泉办事处银柏路 266 号（9） 

注册资本：1,7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邹禧祥 

经营范围：对房地产项目、建筑工程项目的投资；商品房的销售；物业管理；

建筑工程的技术咨询；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的批发零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经营项

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成立日期：2006 年 12 月 18 日 

 

三、 交易标的的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标的：鑫瑞隆祥 100%股权 

（二）鑫瑞隆祥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武汉鑫瑞隆祥置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    所：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路 18 号（11）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建造、销售、出租和管理自建商品房及配套设施；承

接市政工程、建筑装饰工程,水电、冷暖气工程的安装、维修；物业管理。（国家有

专项规定的项目需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法定代表：吴代满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9 年 7 月 17 日 

鑫瑞隆祥为三江航天 100%持股的子公司。 

（三）鑫瑞隆祥持有地块的情况 

（1）持有地块名称：武汉市东西湖区航天兴隆国际二期地块 

（2）出让面积：58,172 平方米 

（3）该地块位于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板块，东至规划路，西至环湖

中路。 



（4）用地性质：住宅用地 

（5）容积率：2.43 

（四）鑫瑞隆祥评估情况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出具了以 2015 年 2 月 28 日为评估基准

日的沪东洲资评报字【2015】第 0139231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鑫瑞隆祥评估价

值为：资产总计 73,684.66 万元，负债总计 57,194.07 万元，净资产 16,490.59 万元。 

 

四、 产权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 交易各方 

转让方：武汉三江航天兴隆投资有限公司 

受让方：武汉新城创置置业有限公司 

（二） 产权转让标的 

鑫瑞隆祥 100%股权。 

（三） 产权转让价款 

根据公开挂牌结果，三江航天将合同项下转让标的以人民币 16,861.48 万元转

让给武汉新城。 

（四） 交易方式 

合同项下产权交易经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挂牌期间征集到武汉新城意向

受让，按照产权交易规则确定武汉新城为产权标的受让方，武汉新城同意依法受让

该产权转让标的。 

（五） 产权转让的交割事项 

武汉新城按合同约定完成相关债务处理后一个工作日内，三江航天书面致函北

京产权交易所确认已完成相关债务处理，北京产权交易所在收到三江航天函件及双

方交易服务费后在规定时间内出具产权交易凭证。 

（六）产权转让中涉及的企业职工安置 

武汉新城同意于鑫瑞隆祥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当日与职工中自愿进入鑫瑞隆祥的

签订新的《劳动合同》。 

五、 关联事项说明 



本次交易转让方和受让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无需提请董事会、股东

大会批准。 

 

六、 本次股权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过程中，公司约定了严格的合同条款，公司风险可控。本次股权

收购完成后，将增加公司在武汉地区的土地储备，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对于公

司的长远发展将有积极的影响。 

 

七、 备查文件 

《产权交易合同》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六年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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